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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景德镇陶瓷艺术品市场乱象丛生，陶瓷市场上仿制、抄袭、傍名牌等现象，严重扰乱了市场秩

序。本文采取理论与案例分析的研究范式，通过剖析案例情况深入了解陶瓷作品侵权纠纷案件的裁判现

状。分析景德镇陶瓷艺术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困境与成因；最终从著作权人、行业协会、政府、司法

机关和电商平台的角度提出完善陶瓷作品著作权制度的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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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Jingdezhen ceramic art market has been plagued by various irregularities. Prac-
tices such as counterfeiting, plagiarism, and brand imitation in the ceramic market have severely 
disrupted market order. This study adopts a research paradigm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aiming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adjudication landscape in ceramic art-
work infringement disputes by analyzing relevant cases. It examines the dilemmas and under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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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cases involving Jingdezhen ceramic artworks. Finally, feasible sug-
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pyright system for ceramic artwork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copyright holders, industry associations, government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and e-com-
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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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陶瓷是传统手工业与新质生产力融合碰撞的典型代表，可以受到多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在

国内陶瓷交易市场上，陶瓷的花样、外观设计等遭盗版仿冒的情况并不少见。 
2023 年 4 月 25 日，江西省版权局向于某出具作品登记证书，认定其作品名称为“且斋陶瓷灯–等

灯系列(器型)”，作品类别为美术作品。于某发现景德镇市三某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某公

司)名下的淘宝店、天猫旗舰店均在未经其授权许可的情况下销售于某拥有版权的陶瓷灯。于某在公证相

关证据材料后，遂将三某公司诉至法院。1 
一审法院判决三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使用“且斋陶瓷灯”美术作品的侵权商品，删除“小红书”“抖

音”平台上“三某”账号中发布侵害于某版权的图片并赔偿于某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支出共计 54,702 元。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停止侵权判决，并在根据本案事实基础上调整三某公司赔偿于某经济损失和合理

开支费用 30,010 元。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等灯”陶瓷灯作为兼具实用功能和审美意义的立体造型艺术作品，

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通过这起案例，不难看出，在对立体造型类实用艺术作品作侵权判定时，主要集中在其整体布局、

整体艺术美感、意境上的实质性相似的判断上，以遏制简单改动实用艺术作品部件进行恶意侵权的行为。

将具有一定独创性的陶瓷实用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保障权利人著作权权利实现，有利于激发陶瓷

艺术家创造热情，促进陶瓷文化传承发展[1]。 
目前在陶瓷著作权人在面对侵权时，由于著作权意识薄弱以及权利人因维权成本高而被迫沉默。往

往选择诉讼维权的主动性较低。 

2. 著作权的内涵 

著作权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

著作权主要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具体涵盖发表权、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等多项权利。 

2.1. 独创性 

独创性是指一部作品经过独立创作产生而具有非模仿性和差异性。即使多人创作相同内容，只要各

自独立完成，均受保护。“独创性”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门槛，但关于其裁量尺度，法律并未给出

 
1参见(2024)赣 02 民终 74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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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标准，主要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裁量。 
关于独创性的判断，体现在创作者在造型、图案、色彩、线条等元素上的个性化选择、安排与组合，

从而使其整体呈现出区别于现有设计、并能体现作者独特审美意义的艺术效果。例如，即使是以自然界

的鱼为原型，但作者通过艺术加工，使其造型呈现出独特的摆动姿态，与自然状态和常见艺术造型存在

明显区别，这就可能被认定具有独创性[2]。 
在陶瓷行业的独创性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中，法院一般特别注意平衡保护创新与维护公共领域的关系。

对于广泛使用的传统纹样、通用器型或自然形态，不能因为个别人使用了就阻止他人合理运用。在“二方

连续纹饰”案中，法院虽然认可了原告在传统纹饰基础上创作的作品具有独创性，但同时也强调，在侵权

比对时必须过滤掉公有领域的元素，仅就比较独创部分进行相似性判断，防止将公共资源据为私有 2。 

2.2. 复制权是陶瓷作品首要的著作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发表权、署名权等多

项权利。复制是对作品最原始、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利用方式，复制权是著作财产权中最基本的内容。

对实用陶瓷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而言，复制权是最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 

2.3. 其他法律规定 

我国著作权采取思想与表达二分法，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方式，而非作品表达的思想主题。

著作权注重精神的外化，侧重艺术性，原则上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具体到瓷器的创新要素上，器

型、花纹纹饰、瓷画、书法、雕刻等均可归入著作权保护范围。对于陶瓷企业来说，独创的器型、图纹等

美术作品可以通过著作权获得保护。一旦注册成功，作者将拥有对作品的复制、发行、出租等财产权以

及署名权、修改权等人身权。 
著作权法本质上是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器。它需要在创作者、传播者(如出版社、广播组织)、社

会公众三者的利益之间寻求公正合理的平衡。过度保护会阻碍知识的传播和再利用，而保护不足则会打

击创作积极性。权利限制制度(如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正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3]。 

3. 侵害陶瓷作品著作权的认定标准 

陶瓷构成作品后，在著作权保护期间内即受到著作权专有权利的保护，他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擅自实施著作权专有权利规定的行为时，除构成《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及其

他法定事由外，均构成著作权侵权。与侵害有形财产的侵权认定路径不同，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

侵权时，均采用的是“接触 + 实质性相似”的认定方法。 

3.1. “接触”要件的认定 

被控侵权人实际接触了陶瓷作品或存在接触陶瓷作品的可能时，均构成了“接触”。认定被控侵权

人构成对陶瓷作品的“接触”，通常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 如果原告作品在被告作品之前已经通过发行、展览、网络传播等渠道公之于众，使得作品处于公

众可获取的状态； 
2) 被控侵权作品与在先的陶瓷作品之间存在着“令人吃惊的相似度”，以至于可以排除被控侵权人

基于巧合独立创作相似作品的可能； 
3) 如果被控侵权人与陶瓷作品著作权人存在密切联系，在作品创作完成后实际接触陶瓷作品的，可

 
2参见(2022)赣 02 民终 17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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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认定被控侵权人构成“接触”。 
例如，陶瓷美术作品“西湖牡丹”案中，原告深圳国瓷永丰源公司拥有“西湖牡丹系列花面”著作

权，作品曾被选为 2016 年 G20 峰会国宴用瓷，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知名度。被告同为陶瓷行业的经营者，

并在其网店销售被控侵权产品。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同业竞争者，对于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产品应

有大致了解，且被告在销售时甚至直接标注了与原告产品相关的“夫人瓷”字样，因此认定被告“接触”

原告作品的可能性较大 3[4]。 

3.2. “实质性相似”要件的认定 

所谓实质性相似，是指被控侵权作品实质上利用了原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且对原作品独创性表达的

利用达到了一定比例而不是十分微小，以至于被控侵权作品在实质上与原作品构成相似。在进行陶瓷作

品的侵权认定中，进行相似性对比的对象是陶瓷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 
实质性相似的比对是侵权认定的核心和难点。法院在判断时，并非比对思想或单个元素，而是比对

具有独创性的具体表达。常用的方法包括整体比对法和抽象过滤法。具体而言细致比对图案的细节(如花

瓣层叠方式、叶片脉络)、整体构图、立体层次和色彩搭配，看是否足以使一般公众产生混淆，误认为两

者出自同一创作者；抽象过滤法是指在比对时，会先将思想、事实、公有领域的元素(如传统纹样)过滤掉，

重点比对原告具有独创性的部分[5]。 
景德镇的一起纠纷中，原告耘某公司主张其“绽放”图案美术作品被溪某公司侵权 4。法院经审理

发现，虽然双方作品都使用了传统的缠枝纹、花卉等元素进行二方连续构图，但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例

如，被诉侵权产品上的缠枝纹和花朵在样式、形态上与原告作品存在区别。法院认为，鉴于此类纹饰是

陶瓷领域常用元素，在进行侵权比对时应更注重细节差异。最终，认定二者不构成实质性相似。此案说

明，即使采用相同传统元素，若在细节表达上存在显著区别，具有独创性，也可能不认定为侵权。 

4. 景德镇陶瓷行业的著作权侵权情形 

景德镇陶瓷行业的著作权纠纷复杂多样，结合司法实践和典型案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4.1. 直接抄袭图案或者造型 

4.1.1. 完全复制他人原创图案 
未经授权，对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陶瓷艺术作品进行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复制，并用于销售、展

览等商业行为，这是最原始、最赤裸裸的侵权行为。例如：深圳国瓷永丰源公司拥有“西湖牡丹系列花

面”著作权，景德镇某贸易公司在淘宝销售使用近似图案的陶瓷制品，构成侵权 5。 

4.1.2. 模仿核心元素 
通过对原创作品稍作改动(如调整配色、局部变形)，但整体构成实质性相似。稍加改动，以低价销售。

例如景德镇法院审理的“写实类美术作品侵权案”中，被告产品虽非完全复制，但因核心创意和视觉效

果高度相似被判侵权。 

4.2. 非法复制与销售侵权产品 

非法复制与销售侵权产品现象，已形成从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其侵权行为在线下与线

上相互交织，呈现出产业化、隐蔽化与跨区域化的特点。 
 

3参见(2021)赣 02 知民初 4 号民事判决书。 
4见脚注 2。 
5见脚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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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线下市场流通 
侵权者开设实体店、在专业市场设点，或通过行业展销会直接陈列、销售侵权复制品。这对正品市

场份额构成直接冲击。例如，在景德镇传统交易流通市场，常可发现仿冒知名器型、花面或品牌的陶瓷

产品公开销售。 

4.2.2. 线上侵权泛滥 
电商平台成为侵权重灾区，其特点是侵权速度快、范围广、隐蔽性强。侵权者在淘宝、抖音、快手等

平台开设网店或直播间，销售仿冒产品。他们常使用权利人的产品图片、盗用“景德镇”地理标志声誉，

或通过“复刻”、“同款”、“大师亲制”等话术进行虚假宣传，引流销售。 

4.3. 超越授权范围转授权 

著作权转授权是指原始著作权被许可人在获得原著作权人授权的前提下，将其被许可使用的权利部

分或全部地再许可给第三方使用的法律行为。转授权既涉及权利的再分配，也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平衡，

需严格遵循法律规范和合同约定。 
但在现实交易中，合同条款中常常缺失对关键权限的约定，这就给侵权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 

4.4. 侵犯署名权 

4.4.1. 冒用创作者身份或名号 
未经许可在陶瓷产品上使用他人姓名、艺名或签名，尤其针对知名大师或品牌。比如，王锡良先生

去世后，其子发现某视频平台上有多家商铺使用王先生的名号进行虚假宣传，售卖的陶瓷作品涉嫌侵犯

王先生的著作权，遂诉请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公开赔礼道歉。 

4.4.2. 隐匿或删除原创者署名 
复制他人陶瓷作品时故意去除原作者签名、底款或品牌标识。景德镇某公司仿制“夫人瓷”系列产

品时，删除深圳永丰源公司的商标及创作者署名，并在电商平台宣传销售。该行为割裂了作者与作品的

关联，损害作者的声誉权益，扰乱艺术市场，欺骗收藏者 6。 

5. 侵权高发原因和维权现实难题 

5.1. 侵权高发原因 

5.1.1. 创新投入高而侵权成本低 
陶瓷产品的研发和创新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但对其进行仿造的门槛和成本却相对较低。陶瓷

产品的外观、花面等独创性表达易被模仿。新产品易被抄袭，而侵权赔偿额往往低于实际损失和维权成

本。 
大量小微作坊以仿制畅销品为生，隐蔽性强、违法成本低。如仿冒“爆款”陶瓷花瓶，通过简化工艺

降低售价，挤压原创市场。 

5.1.2. 网络侵权的“便利” 
随着网络销售和直播带货的兴起，使得侵权行为更隐蔽、扩散更快。一些商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侵权产品，或甚至在直播中将仿制品作为赠品来“引流”，这种模式对原创者举证和维权提出了新的

挑战。 
此外，随着电商发展，侵权产品的生产、仓储、销售环节往往分散在不同地区，甚至跨省、跨境，给

 
6见脚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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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打击带来困难。在生产、销售环节分离的模式下，小作坊供货给专业电商销售团队，导致源头追溯

难度大。 

5.1.3. 著作权意识薄弱 
不少创作者认为版权登记手续繁琐、耗时，而维权诉讼更是成本高昂、程序漫长、结果不确定。他

们普遍抱有“抄了也难告，告了也难赢，赢了也难赔钱”的消极预期，这种“法律无力感”反过来纵容了

侵权者的气焰，形成了“侵权易，维权难”的恶性循环认知。 

5.2. 维权现实难题 

5.2.1. 侵权认定困难 
陶瓷艺术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如何准确区分合理借鉴传统元素与非法抄袭独创表达，对司法裁判提

出了较高要求法院需剥离公共领域元素(如通用缠枝纹)，仅对独创性表达保护。实质性相似的比对是侵权

认定的核心和难点。 

5.2.2. 取证困难 
线上证据易灭失，电商平台下架链接快，侵权证据固定依赖可信时间戳等专业技术。销售行为电子

化、跨区域，给证据固定和追溯源头带来很大困难。 

5.2.3. 维权成本与收益失衡 
权利人面临“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等困境。单个作品维权成本超万元，而赔偿额常

低于损失。如富钰陶瓷侵权案仅罚 1.2 万元。 
许多个体艺术家和中小工作室面临“维权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他们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创作，

难以承受漫长的诉讼程序。 
“景漂”创作者资源匮乏，非遗传承人等个体创作者缺乏法律支持。判赔额度低，维权成本高，侵

权代价小。 

6. 保护路径 

针对景德镇陶瓷行业著作权侵权问题，需多主体协同治理。通过分析侵权高发原因、维权现实难题

与典型案例，从四大视角提出保护路径如下： 

6.1. 著作权人 

6.1.1. 强化权利证明(事前预防) 
创作完成后，立即通过景德镇市版权服务站或国家版权局进行著作权登记，取得权属证书。为创作

过程稿、设计图、成品照片进行即时电子存证。 
在与制造商、经销商、电商运营方合作时，签订明确的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厘清权利边界。严格

审核授权条款，明确禁止超范围转授权。 

6.1.2. 主动监控与及时维权(事中应对) 
设立专职知识产权部门，借助 AI 识别系统定期在主要电商平台、直播间使用作品名称、关键图样进

行搜索，或委托专业机构监控。发现侵权后，立即使用公证或可信时间戳等工具固定证据，保全直播录

像、商品链接、销售记录等。 
通过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在线投诉，如阿里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或版权

局进行行政投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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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司法救济(事后救济) 
在证据确凿、权属清晰的情况下，向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并销毁侵权产品。若侵权行为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应果断向公安机关报案，追

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 

6.2. 行业协会 

景德镇陶瓷行业协会是连接政府、市场与创作者的重要纽带。首先，协会可以牵头制定并推行具有

约束力的行业自律公约，明确反对仿冒、抄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屡次

违规、严重侵权的会员单位予以公示和联合抵制，净化行业生态。其次，定期组织集体版权登记、法律

知识培训、维权经验交流会，系统性提升会员的版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变被动维权为主动防护。 
此外，应高度重视纠纷的多元化解。许多著作权纠纷完全可以通过诉前调解解决，这通常比诉讼更

高效、成本更低。行业协会可依托其专业性和公信力，设立专门的版权纠纷调解中心，聘请业内专家和

法律人士担任调解员，优先化解会员间的版权争议，构建和谐的行业内部关系。 
最后，协会可在陶瓷川、陶阳里等热门景区或市场设立侵权对比案例展示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

公众揭示正品与仿冒品的区别，提升消费者的辨别能力，教育引导公众主动识别和抵制假冒伪劣产品，

并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6.3. 政府与司法机关 

6.3.1. 强化支持起诉与法律监督 
对于取证能力弱、诉讼资源匮乏的个体陶瓷艺术家、小作坊等弱势创作者，检察机关可以探索开

展支持起诉工作，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等帮助，支持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加强对知识产权领域有案不移、有案不立等情形的法律监督，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

接。 

6.3.2. 建立线上侵权快速处理通道 
法院、检察院与相关行政部门建立“线上快速陶瓷维权”小程序等线上平台。该平台可整合法律咨

询、侵权线索举报、权利登记指引等功能，实现侵权线索的线上受理、快速流转与反馈，利用数字化手

段提升保护效率，为权利人提供便捷高效的维权入口。 

6.4. 电商平台 

6.4.1. 技术筛查与智能拦截 
利用人工智能与图像识别技术，重点筛查景德镇陶瓷典型器型、经典纹样(如青花、釉里红、雕刻等)

及知名大师作品。对直播间实时画面进行关键词与画面监测，自动识别并拦截明显使用“仿古”“复

刻”“同款”等宣传语且实物高度近似的侵权链接与直播内容，从源头减少侵权行为展示。 

6.4.2. 投诉处置 
设立景德镇陶瓷版权保护绿色通道，平台内设置侵权商品“一键下架”与证据固定功能，并同步通

知被投诉方，提升处理透明度和效率。 

6.4.3. 处罚措施 
对重复侵权的商家，采取店铺扣分、限制参加平台活动、搜索降权、直至永久封店等阶梯式处罚。

同时，建立商家知识产权信用档案，将多次侵权记录与平台征信体系挂钩，并可视情况通报至景德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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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行业协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等机构，强化行业协同约束。 

7. 结语 

保护著作权就是保护创新，陶瓷产业的著作权保护既遵循其他产业的著作权一般特征，又兼具本行

业特色的著作权保护重点和难点。近年来，景德镇陶瓷艺术品市场乱象丛生，陶瓷市场上仿制、抄袭、

傍名牌等现象，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强化陶瓷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是陶瓷文化持续繁荣的

有力保障。通过剖析案例情况深入了解陶瓷作品侵权纠纷案件的裁判现状。分析我国景德镇陶瓷艺术作

品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困境与成因，最终提出保护路径的可行性建议，以期为陶瓷行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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